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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11681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68
號
承辦人：徐鳳生
電話：29314360分機19
傳真：29321013
電子信箱：110001@tmail.wkps.tp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武國總字第11160075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遊學體驗學習計畫1份 

(10078827_1116007515_1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校承辦「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遊學體驗學習計

畫」～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(含木柵公園、萃湖生態

導覽)參訪一案，請鼓勵貴校教師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 111 學

年度輔導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研習目的：參訪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並進行DIY體驗學

習課程，了解如何運用該中心環境教育資源、課程方案，

規劃各校師生環境教育活動。

三、研習時間：111 年 11 月3 日(四) 09：00~16：00。

四、研習地點：

(一)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(位於永建國小校內)。

(二)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路一段311巷1號。

五、研習對象：

(一)臺北市國小環教團輔導團員優先錄取，預計15位名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明倫高中 1111025

*NAAA1116009746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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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臺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及對環境教育

有興趣之教師，每校以1~2人為限，預計有30位名額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自111.10.25(二)～111.11.02(三)止，請有興

趣之教師或環境教育業務承辦人員逕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

習網(http://insc.tp.edu.tw)網路報名，額滿為止；需經

學校行政程序完成薦派，始完成報名程序，凡經錄取參加

老師請學校核予公假派代參加，當日實際完成研習者，則

核予 6 小時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研時數。

七、研習聯絡人：臺北市文山區武功國小總務處徐鳳生主任，

(02)2931-4360分機19。

八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研習地點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(永建國小校內)無法

提供停車位，請參加教師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。若自

行開車前往，可利用永建國小地下室公有付費停車場。

(二)配合防疫政策，請參與研習教師須戴口罩、量體溫、符

合施打疫苗滿三劑或快篩陰性等措施。

(三)當日備有餐點，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餐具及環

保杯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
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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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16009746  
主旨：有關本校承辦「臺北市學校環境教育中心遊學體驗學習計畫」～臺北市學校環境  
教育中心(含木柵公園、萃湖生態導覽)參訪一案，請鼓勵貴校教師參加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衛生組長 高錦雯 送陳/會 111/10/25 17:57:25  
擬：     
一、旨揭函示知照，依來文辦理。     
二、將來文資訊公告校園網站周知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學務主任 邵慧綺 決行 111/10/27 23:11:44  
擬：     
一、旨揭函示知照，依來文辦理。     
二、將來文資訊公告校園網站周知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  
如擬   


